
中量大工会〔2018〕5号
                                     
关于印发中国计量大学工会教职工慰问及
困难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分工会：

《中国计量大学工会教职工慰问及困难补助实施办法》已经校第十一届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中国计量大学工会

                        2018年4月23日

中国计量大学工会教职工慰问及
困难补助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工会帮扶助困工作，确保困难教职工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扶救助，促进广大教职工舒心工作，实现学校和谐稳定，根据《浙江省教育工会帮扶救助办法》《浙江省总工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实施细则》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慰问补助原则

工会对教职工的慰问补助应坚持应助尽助、及时精准、标准适度、公开公正的原则。
二、适用对象
本规定适用于隶属校工会会员的在职在编教职工。

三、慰问方式和标准
   （一）教职工生病住院的慰问。教职工生病住院，其所在分工会应及时向校工会报告并申请慰问，慰问标准为重大疾病（学校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会补助范围）住院1000元，其他疾病住院500元，可实行现金慰问。同人同一病种当年多次住院，慰问一次为限。
   （二）教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去世的慰问。教职工因故去世，慰问金2000元。教职工父母、配偶及子女去世，慰问金1000元。

   （三）教职工遭受突发事件的慰问。遇突发性事件或意外伤害致困的教职工，校工会给予临时救助慰问，慰问金视困难程度控制在1000—3000元。
   （四）教职工结婚、生育的慰问。分工会可对结婚、生育的教职工进行实物慰问，慰问标准每人每次不超过500元。不得搞特殊化慰问。
   （五）新退休教职工的慰问。教职工退休离开岗位时，分工会可以发放价值不超过1000元的纪念品。
（六）规定为实物慰问的，由分工会购买相关慰问品进行慰问，不得以现金慰问。

（七）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以及比照享有劳动模范待遇的，慰问标准可适当提高20%—50%。

    四、困难补助方式及标准
学校开展年底困难教职工送温暖活动，教职工因患病、残疾、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及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时，可以提出困难补助申请。经校工会委员会审议确定，按不同等级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每人不超过3000元。
五、申请程序

符合第三部分第（一）至（三）项情形的，由分工会填写《中国计量大学工会教职工慰问申请表》（附件1），报校工会审核办理后，由分工会代表学校进行慰问，经费由校工会负责支出；符合第三部分第（四）（五）项情形的，由分工会按标准购买相关慰问品进行慰问，经费由分工会负责支出。
申请教职工困难补助的，由分工会组织填写《中国计量大学工会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表》（附件2），经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同意后报校工会，由人事处审核当年工资收入后提交校工会委员会审议确定补助对象及补助金额，经费由校工会负责支出。

上述慰问及补助经费由校工会负责支出的，分工会不得重复支出。

六、本办法由校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原《中国计量学院教职工慰问及困难补助的暂行规定》（量工会〔2014〕1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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